 

询价文件
我司采用询价方式组织实施本次货物的采购，现诚邀各合格报价人对该项目进行报价。

项目名称：福建省平潭及闽江口水资源配置工程第1标段（闽江竹岐～大樟溪引水线路工程）工字钢、钢板采购项目
服务内容：我司需采购工字钢、钢板（附件2）。
交货时间：采购人分批次下订单，供应商分批次供货。供应商收到采购人的采购订单后5日内（定制货物在20个工作日内）按照买方通知的货物品种、数量等将货物送至采购人指定地点。

交货地点：买方指定的项目地点（含闽侯县、福州高新区及福清市等项目地点）
履约保证金：无
五、付款方式：
采购应在每批货物到场交货验收合格且供应商提供相应发票后7日内向供应商支付该批次货物全部款项。采购人可通过银行电汇或者银行承兑支付相应货款，如采购人通过银行承兑方式向供应商支付货款，贴息费用按照按收到汇票当期对应银行公布贴息率标准贴息。

六、资质要求：凡有能力提供本招标文件所述货物及服务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境内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生产商或经销商/代理商)均可能成为合格的投标人；投标人若为生产商必须取得《产品生产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复印件(复印件加盖生产商公章)，若为经销商或代理商需提供所代理产品生产商的《产品生产许可证》复印件(复印件加盖生产商公章)及品牌代理授权书。
七、现场考察：本项目不组织统一的现场考察，如有需要，报价人可与采购人联系相关事宜，所涉及的费用和风险由报价人自行承担。

八、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旭             联系电话：15806078308 

九、报价说明

1、本项目货物报价按基准价下浮一定金额（以到货签收（以货物接收单的时间为准）当日“我的钢铁网”公布的“福州市场建筑钢材价格行情”对应规格、型号（钢板参考三钢闽光，工字钢参考福建永盛）网价作为基准价），下浮金额不得低于70元/吨。报价人的报价单价为货物到工地车板交货价（即货物送达交货地点的价格），包含材料费、运费、装卸费(不含工地卸车费）、利润、税金等，买方不再另行支付其他任何费用。（详附件2《项目询价承诺函及报价表》）

2、本项目比选方式：采购人根据通过资格性和符合性的报价人，评审报价价格比较，并按评审价格由低到高排序推荐的成交候选人依法确定成交人。采购人员会应当依法确定排名第一的成交候选人为成交人。当排名第一的成交候选人放弃成交、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不按照询价文件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或者被查实存在影响成交结果的违法行为等情形，不符合成交条件的，采购人可以按照评审委员会提出的成交候选人名单排序依次确定其他成交候选人为成交人。
3、报价文件按以下资料提交：

（1）报价文件递交时间：2022年4月11日下午5:00前送达，递交报价文件人员非报价单位法定代表人则需携带授权委托书（附件2）、法定代表人及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并加盖公章，如材料未按时递交或递交不全的视为自动放弃；

递交报价文件及比选地点：福州市水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会议室（福州市鼓楼区东街104号榕水大厦17楼）
（2）密封性要求：密封完整，并在封口处加盖报价人单位公章，封面注明项目名称、单位名称及时间； 

（3）报价文件内容：项目询价承诺函及报价表（附件2）、营业执照、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及委托人（如有）的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其他相关资料；

（4）其他相关资料。

九、本询价文件的解释权属于福州市水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十、以上如有变更，另行通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2：项目询价承诺函及报价表

    3：技术标准及要求
    4：采购合同参考文本
福州市水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4月6日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本人       （姓名）　　   　　  （身份证号码）系                （报价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委托           （姓名）为我方代理人，以我方名义签署、澄清、说明、补正、递交、撤回、修改福州市水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报价文件、签订合同和处理有关事宜，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代理人姓名：       性别：       年龄：       。
身份证号码：。
授权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附：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报价人：                (盖报价人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或签章）
                       委托代理人：                        （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2
项目询价承诺函及报价表

 福州市水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
我司已理解司的项目情况与要求，同意按要求对贵司福建省平潭及闽江口水资源配置工程第1标段（闽江竹岐～大樟溪引水线路工程）
工字钢、钢板采购项目进行报价，详见下表。并承诺，我司所提供的所有资料均真实、合法，近两年内没有不良记录，若查出存在虚假信息，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一律由我司承担。报价表详见如下：
	序号
	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计量单位
	暂定数量
	含税下浮单价报价（元）
	单价最高限价

（元）
	品牌

	1
	钢板
	10mm
	吨（过磅）
	实际数量、规格以采购人向成交人书面发出的需求通知函为准。
	以到货签收（以货物接收单的时间为准）当日“我的钢铁网”公布的“福州市场建筑钢材价格行情”对应规格、型号（钢板参考三钢闽光）网价下浮   元/吨
	以到货签收（以货物接收单的时间为准）当日“我的钢铁网”公布的“福州市场建筑钢材价格行情”对应规格、型号（钢板参考三钢闽光）网价下浮70元/吨（即至少下浮70元/吨，以下同理）
	报价人填写报价货物品牌报价人填写报价货物品牌

	2
	钢板
	20mm
	吨（理计）
	实际数量、规格以采购人向成交人书面发出的需求通知函为准。
	以到货签收（磅单或送货单上的时间为准）当日“我的钢铁网”公布的“福州市场建筑钢材价格行情”对应规格、型号（钢板参考三钢闽光）网价下浮   元/吨
	以到货签收（磅单或送货单上的时间为准）当日“我的钢铁网”公布的“福州市场建筑钢材价格行情”对应规格、型号（钢板参考三钢闽光）网价下浮70元/吨
	

	3
	钢板
	30mm
	吨（理计）
	实际数量、规格以采购人向成交人书面发出的需求通知函为准。
	以下单日当日“我的钢铁网”公布的“福州市场建筑钢材价格行情”对应规格、型号（钢板参考三钢闽光）网价下浮   元/吨（定制费另加40元/吨）
	以下单日当日“我的钢铁网”公布的“福州市场建筑钢材价格行情”对应规格、型号（钢板参考三钢闽光）网价下浮70元/吨（定制费另加40元/吨）
	

	4
	Q235B工字钢
	I16
	吨（过磅）
	实际数量、规格以采购人向成交人书面发出的需求通知函为准。
	以到货签收（磅单或送货单上的时间为准）当日“我的钢铁网”公布的“福州市场建筑钢材价格行情”对应规格、型号（工字钢参考福建永盛）网价下浮   元/吨
	以到货签收（磅单或送货单上的时间为准）当日“我的钢铁网”公布的“福州市场建筑钢材价格行情”对应规格、型号（工字钢参考福建永盛）网价下浮70元/吨
	

	采购人应将所需物资（含品名、规格、数量等）以书面形式发给成交人，成交人在收到采购人订单后5个工作日内将物资送到采购人工地指定地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报价承诺单位：（公章）
法 人 代 表：（签字或签章）                                             
          时间；
附件3：

技术标准及要求
一、项目概述

福建省平潭及闽江口水资源配置工程第1标段线路总长38201.176m,分别途经闽侯县(竹岐乡竹西村、榕中村、上街镇溪源宫村)，高新区(南屿镇五都村、茂田村、双龙村)，永泰县(塘前乡战斗村)。主要工程量：输水隧洞3段长37164.963m，其中：闽江竹岐～金水湖隧洞长1419.471m，设调压井1处；金水湖～溪源溪隧洞长12402.194m，支洞3处，分别是竹岐支洞，洞长200.97m，林洋支洞，洞长397m，可溪主洞临近铁路段长2564m (可溪支洞洞长259m以及下穿向莆铁路应急段的主洞JX9+954.228～JX10+636.154段洞长681.926m均由中铁十九局施工）；溪源溪～大樟溪隧洞长23343.298m，支洞5处，分别是溪坪支洞，洞长416m；王庙支洞，洞长561m；茂田支洞，洞长579m；九都支洞，洞长434m；大道洲支洞，洞长536m；输水管道1段(即溪源溪管道长143.5m），出水口1处，设计流量为26.3m3/s。钢材材质为：钢板及型钢材质Q235B。

二. 规程、规范

1.GB1499.1-2008《钢筋混凝土用钢-第1部分》

2.GB1499.2-2007《钢筋混凝土用钢-第2部分：热轧带肋钢筋》

3.GB/T700-2006《碳素结构钢》

三、质量及技术要求

1.质量按国家最新相应标准。

2.抗拉性能：热轧光圆钢筋：下屈服强度（MPa）≥300，抗拉强度（MPa）≥420，伸长率≥25%；热轧带肋钢筋：下屈服强度（MPa）≥400，抗拉强度（MPa）≥540，伸长率≥16%；

3.冷弯性能：不产生裂纹，不起皮；

4.重量偏差：

	公称直径/mm
	实际重量与理论重量的偏差/%

	6~12
	±7

	14~20
	±5

	22~50
	±4


四.标志

1.产品标志

无

2.包装标记

无

3.包装

产品包装完整，标准应符合货物性能要求及现行包装标准规定，以保证商品的存放和运输安全为前提，并符合运输规定要求。

五.运输

产品运输途中应避免暴晒、雨淋、受潮及化学腐蚀。

六.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通风良好、干燥的室内，不得与有腐蚀性的物品贮存一室。

七、验收
1、所有货物必须提供产品合格证，注明出厂日期。成交人和采购方工作人员双方同时在场情况下，采购方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双方签署验收单。

2、验收包括：详见合同要求。

八、技术服务

1.采购人有权对产品进行发货前的检验，成交人可酌情邀请采购方人员到制造厂检查制造工艺、原材料质量、产品质量和生产进度。并参加产品出厂试验（但不作为验收），检查合格产品才允许出厂。成交人应为采购人进行上述检查提供便利的条件，其费用由成交人承担。

2.成交人应保证货物在进行安装、调试等过程中损坏的或有缺陷的零部件可方便得到修理和免费更换。

3. 货物使用期间，凡发生质量问题或需要技术支持，成交人均应能够及时地提供业主提出的技术服务要求。在质量保证期内，业主发出通知后，成交人应提供维修服务，免费修理或更换不合格的零部件，以保证材料设备正常运行。

九、质量保证期内的服务

货物质保期为项目供货之日起至项目完工通水。对由于产品质量问题造成的自然损坏或不可抗原因造成的产品损坏，成交人将提供现场服务，免费维修更换损坏的产品。由于采购方人为原因，成交人有义务对损坏的产品作有偿更换。

十、交货期及交货地点

1.交货期：采购人应将所需物资（含品名、规格、数量等）以书面形式发给成交人，成交人在收到采购人订单后5个工作日内将物资送到采购人工地指定地点，延期到货按违约处理。
2.交货地点：闽侯县及福州高新区项目内指定地点。

十一、售后服务异议响应期限：本合同所购置的货物售后服务按本次产品相关质量要求和国家规定执行。产品从验收后至保质期满前，若供方产品安装在用户正常使用过程中发生质量问题，成交人应在接到需方通知4小时内负责解决，否则，造成采购方或用户损失的，成交方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采购人有权将自行委托其他单位维修，费用由成交人承担。质保期满后，采购人使用产品设备有问题的，向成交人发出通知的，成交人亦应在24小时内作出响应、提供解决方案。

十二、付款条件及方式

详见附件4《合同》的约定。

十三、违约责任

详见附件4《合同》的约定。

十四、其它要求

1、因成交供应商原因造成采购供货合同无法按时签订，视为成交供应商违约，采购人有权没收其报价保证金及履约担保（如有），如报价保证金及履约担保（如有）不能弥补成交供应商违约对采购人造成的损失的，成交供应商还需另行支付相应的赔偿。
2、本询价文件未明确的其它约定事项或条款，待采购人与成交人签订合同时，由双方协商订立。

附件4
福建省平潭及闽江口水资源配置工程第1标段（闽江竹岐~大樟溪引水线路工程）项目 工字钢、钢板 采购合同
                                            合同编号： *** 
买方：福州水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100MA8UKLHDX7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江河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东街104号       
电话： 0591-87533010 
卖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地址：                                   
电话：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买卖双方就福建省平潭及闽江口水资源配置工程第1标段（闽江竹岐~大樟溪引水线路工程）工程项目（以下简称“本工程项目”） 工字钢、钢板 采购事宜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以期共同遵守。

供货清单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

材质
	规格

型号
	品牌
	计量单位
	单价下浮（元/吨）
	暂定数量（吨）

	1
	
	
	
	
	
	
	

	2
	
	
	
	
	
	
	

	3
	
	
	
	
	
	
	

	4
	
	
	
	
	
	
	


1、结算单价：按货物基准价下浮一定金额（指本合同第一条表格中的“单价下浮”）结算。备注：货物基准价：以到货签收（以货物接收单的时间为准）（30mmm厚钢板以下单日）当日“我的钢铁网”公布的“福州市场建筑钢材价格行情”对应规格、型号（钢板参考三钢闽光，工字钢参考福建永盛）网价作为基准价，如逢节假日、周末无网价时，参照节假日前一天网价；若一天发布多个价格的以首次发布的价格为基准价。每批次货物结算单价以每批次货物到货签收当日基准价加上对应货物型号单价下浮价后计取。以上货物结算单价为送到工地含税价，一票制结算。

2、结算单价为货物到工地车板交货价（即货物送达交货地点的价格），包含材料费、运费、装卸费(不含工地卸车费）、利润、税金等。

3、卖方不负责卸货，货到合同约定的交货地点后，由买方自行卸货并承担相关费用。

4、本合同货物不需要卖方安装，由买方自行安装并承担相关费用。
5、本合同结算价格有效期至2022年12月31日。在该有效期内，双方按照合同约定的计价方式结算。超过该期限的，双方按照行情另行协商价格并签订协议。

6、本合同采购数量为暂定，买方根据实际需求量进行采购，双方按照实际供货数量按实结算。实际结算依据为买方签署的《货物接收单》《货物质量验收单》等材料。

二、订货及交货
1、订货方式：买方应将所需物资（含品名、规格、数量等）以书面形式发给卖方，卖方在收到买方订单后5个工作日内将物资送到买方工地指定地点（定制货物在下单日后20个工作日内将物资送到买方工地指定地点）。

2、货物要求：卖方必须按计划要求供应合格物资，数量、规格、质量应严格按照本合同要求执行。卖方未按要求供货的，买方有权拒收，所造成损失由卖方承担。
3、交货地点：买方指定的项目地点（含闽侯县、福州高新区及福清市等项目地点）。
    4、风险转移：货到交货地点并经验收确认之前的全部风险和相关费用由卖方承担。

第三条 质量标准

高线、圆钢：执行GB/T1499.1-2017国家标准及其引用标准。

螺纹钢、盘螺：执行GB/T1499.2-2018国家标准及其引用标准。

工字钢：执行GB/T706-2008国家标准及其引用标准。

钢板：执行GB/T700-2006国家标准及其引用标准。

5、合同履约期间如国家有新的技术规范或标准发布实施，合同执行新规范或标准。

第四条 计量、验收方式

1、计量方式：螺纹钢按照理论计量，工字钢、钢板、高线、盘螺、圆钢以过磅实际重量计量。

2、计量偏差处理方式：

卖方送货至买方工地指定地点，螺纹钢按理论重量检尺交货，线材、盘螺、圆钢检斤，结算数量以出厂过磅数量为准，如双方对过磅数量有异议，协商解决或到第三方复磅，如在正负3‰以内，以卖方数量为准，复磅费用由买方承担；如超过正负3‰，则以第三方过磅数量为准，复磅费用由卖方承担。

3、验收方式

（1）外观验收：卖方送货当日，买方现场负责人应在交货地点等待收货。货物到达交货地点，买方应在当天进行货物接收。买方对货物外观、规格型号、数量、产品合格证、技术参数等方面进行确认，如果买方发现货物外观、规格型号、数量、产品合格证、技术参数等方面存在任何问题或瑕疵、残损，买方有权拒收。如无异议，则买方签署《货物接收单》，该文件不代表买方对合同货物质量的最终确认，双方还应按合同约定进行后续的检验和验收。
（2）质量验收：买方应在接收货物后进行质量验收，若有质量异议及时向卖方提出。经买方质量验收无误，买方签署《货物质量验收单》。质量验收确认不能免除卖方的质量保证责任。若买方在货物投入使用后发现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卖方仍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买方损失。
4、买方签署的《货物接收单》《货物质量验收单》等材料，作为双方最终结算依据。
5、如买方在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提出质量异议，则由双方协商处理。如双方协商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则任何一方可委托有相关资质第三方对质量进行检测，以核实货物质量。如货物质量不符合本合同约定标准的，则由卖方负责更换货物；若货物质量符合本合同约定标准的，则由买方承担因此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货物检验费）。
6、双方现场负责人： *** （电话： *** ，身份证号码： *** ）；卖方负责人： *** （电话： *** ，身份证号码： *** ）。双方现场负责人负责对货物进行接收、验收等工作，并负责签署《货物现场接收单》《货物质量验收单》等材料。

第五条  结算及付款方式：
1、付款方式：买方应在每批货物到场交货验收合格且卖方提供相应发票后7日内向卖方支付该批次货物全部款项。买方通过银行电汇或者银行承兑支付，如买方通过银行承兑，贴息费用按照按收到汇票当期对应银行公布贴息率标准贴息。
2、发票开具：卖方应在买方付款前向买方支付对应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13%）。
3、发票开具信息

单位名称：福州水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100MA8UKLHDX7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东街104号 
开户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鼓楼支行 
开户账号：77370180807633369
4、本合同履行过程中，若因国家增值税税率调整，含税总价不变，双方相应调整不含税价。
第六条 双方权利义务

1、卖方根据买方需求计划履行供货义务，卖方未按买方发货函的到货时间、材料规格、数量、质量送货到买方工地指定地点，买方有权拒收，因此造成的损失由卖方自行承担。

2、如果卖方供应的钢材质量经检验结果不符合国家标准GB/T1499.2-2018、GB/T1499.1-2017，通过第三方权威机构复检仍不合格，卖方应无条件负责退货，费用由卖方承担。卖方对所供产品质量终身负责，并不因合同到期失效而免除质量保证责任。卖方对产品所负的责任包括直接责任和间接责任。

3、买方应根据合同及时支付货款。

4、卖方保证所提交货品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在使用寿命期内具有符合买方实现合同目的需求之性能。
第七条 违约责任

1、卖方所交的货物品牌、规格、型号、技术参数、质量、性能等不合格或不符合本合同约定的，买方有权要求全部退货，卖方应无条件进行更换，由卖方负责清理出现场，发生的费用由卖方承担，由此造成延期交货的，按第七条第2款约定执行。卖方拒绝更换或经更换后仍不符合本合同约定的，买方有权解除合同，卖方应退还买方已支付货款，并向买方支付违约部分合同价款30%的违约金。

2、如卖方未能按时交货，迟延一日，每日按照违约部分合同价款的1%向买方支付迟延履行金。卖方迟延履行超过十五日的，买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并要求卖方支付违约部分合同价款的30%的违约金。

3、签订本合同之后，卖方在合同履行期间无正当理由单方解除合同的（或明确表示不履约或以其行为表明不再履行合同的），视为卖方严重违约，买方有权解除合同，卖方需支付合同总价款20%的违约金；给买方造成损失的，卖方还应赔偿买方实际损失。

4、卖方未及时履行质保责任和售后服务的，买方将按质量问题货物的总价格扣取质保金；买方亦有权自行委托他人进行服务，所发生费用由卖方承担，同时按每次2000元的标准扣取违约金，上述费用可从质保金中扣除。未预留质保金或质保金不足以支付的，卖方应以现金补足。

5、卖方货物在安装使用过程中，因设计、工艺、材料等缺陷或货物质量问题引发安全事故，造成买方及其他第三方人身、财产损失的，由卖方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全部损失和承担相关法律责任，买方验收不作为卖方拒绝赔偿的理由。

6、卖方未能按买方要求提供货物货物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提供不符合规定和虚假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卖方应承担合同总金额（含增值税）20%的违约金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7、因卖方履行合同过程中的行为引发的安全事故及造成的损失，由卖方承担全部责任，买方有权要求卖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8、以上违约金、赔偿金，买方有权优先从未付款项中扣除，未付款项不足以赔付的，卖方应另行补足。其他违约情况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条款规定处理。

第八条 不可抗力 

1、如果合同任何一方受诸如战争、严重的火灾、台风、地震、洪水、钢厂停产以及任何其他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事件的影响而无法履行合同项下的任何义务，受影响的合同一方应将此类事件的发生通知合同另一方，并应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14日内将有关当局或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提交给合同另一方。 

2、受不可抗力事件影响的合同一方对于不可抗力事件导致的任何合同义务的迟延履行或不能履行不承担责任。但该合同方应尽快将不可抗力事件结束或消除的情况通知合同另一方。 

3、合同双方应在不可抗力事件结束或其影响消除后，立即继续履行其合同义务，合同期限也应相应延长。如果不可抗力事件的影响持续超过 15 日，合同任何一方均有权以书面通知方式部分或全部终止合同。

第九条 廉政条款

买卖双方及其工作人员不向对方进行索贿或接受对方赠送的礼金、礼品、有价证券、购物卡及其它有价物品等，不接受对方的邀请吃喝游玩及其它娱乐性消费；不接受对方提供任何工作以外的便利和好处；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不弄虚作假。若一方违反上述承诺且经对方法人单位或其上级纪委监察机关查实认定，或国家司法机关立案查处，违约方应承担守约方全部损失，违约方因违背承诺行为所取得的不当利益一并在结算中扣除。

第十条 保密

双方及其受雇人、使用人因执行本合同而自对方取得或获悉之任何文件、资讯应永久保密，非经对方事先书面同意，不得直接或间接泄露予任何第三人。本条约定，不因本合同终止、解除或有任何无效原因而失效。

第十一条 争议解决

本合同非任何一方的格式合同，因合同及合同有关事项发生的争议，应首先进行友好协商，协商不成的，各方均同意提交福州仲裁委员会仲裁。

第十二条 通知条款

任何一方在发送本合同项下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通知、信函、报告等材料时，应采用书面形式并发往下列地址，在对方接到一方发出的变更其通知地址的通知之前，该方通知地址仍以先前为准。双方同意以下列通知地址作为双方司法/仲裁活动的文书送达地址，如有变化，规则同前。

（1）买方的通知地址： 

收件人： *** 
收件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东街104号
联系电话： *** 
邮编：350001
微信： *** 
邮箱： *** 
（2）卖方的通知地址：

收件人： ***  

收件地址： ***   

联系电话： ***   

邮编： ***  

微信号： *** 
邮箱： *** 
本合同项下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通知、信函、报告等材料，如采用特快专递方式寄出，在按照上述地址送交邮政局或快递公司后2个工作日即视为已经送达。

第十三条 其它条款

1、本合同经双方盖章生效，一式陆份，买方叁份，卖方叁份。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签订书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作为本合同有效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本合同所称“天”、“日”均为日历日；“元”均指人民币。

3、本合同附件如下，为本合同组成部分： /   

4、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有关洽商、变更等书面协议或文件视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以下无正文，为双方签字盖章页）

以下为《福建省平潭及闽江口水资源配置工程第1标段（闽江竹岐~大樟溪引水线路工程）项目 钢筋采购合同》签署页（合同编号：           ）

买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卖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签约日期：

福州水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请领导审阅批示该条款描述是否正确






